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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绿色数据中心第三方评价报告








	申请单位
	：
	

	数据中心名称
	：
	

	第三方评价机构（公章）
	：
	

	机构联系人及手机
	：
	

	电子邮箱
	：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制
20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一、第三方评价机构企业应当准确、如实填报。
二、“申请单位”及“第三方评价机构”应填写全称，并与公章内容保持一致。
三、如所申报数据中心自身为独立法人，应以该数据中心法人作为申报单位。
四、如所申报数据中心为某数据中心或某数据中心园区内的一部分，申报数据中心名称中应包含对该具体部分的明确界定。
五、所申报数据中心应确保在自评价报告、第三方评价报告、国家绿色数据中心推荐汇总表中数据中心名称一致。
六、本报告中有关项目页面不够时，可另加附页。
七、第三方评价报告应按照规定格式填写，提供纸质版一式两份、电子版一份（推荐采用光盘或优盘存储并粘于纸质版封面内方式同步提供）。纸质版使用A4纸打印，于左侧胶装成册并加盖公章和骑缝章。电子版中应包含自评价报告的DOC文档格式、DOCX文档格式或WPS文档格式文件以及包含附件并加盖公章和骑缝章后全套纸质版自评价报告逐页扫描内容的单一PDF格式文件。






一、基本信息
	一、数据中心基本信息

	申报单位
	

	数据中心名称
	（如为数据中心一部分参评应明确标明参评部分名称）

	参评性质
	□数据中心部分区域   □数据中心全部区域

	数据中心地址
	

	业主所属领域
	□生产制造   □通讯       □互联网     □公共机构
□能源       □金融       □电子商务   □其他

	数据中心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电子邮件
	
	传真
	

	“信用中国”网站
查询结果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
	

	是否在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相关督查工作中被发现存在严重问题
	□是   □否 

	是否被列入工业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且未按要求完成整改
	□是   □否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二、第三方机构信息

	第三方机构名称
	

	第三方机构地址
	

	第三方机构性质
	□企业 □事业单位 □社团法人 □其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MA证书编号及有效期
	

	CMA证书认可能力范围
	

	CNAS证书编号及有效期
	

	CNAS证书认可能力范围
	

	从事绿色评价的中级职称以上专职人员人数
	
	相关专业高级职称人员人数
	

	近五年主导或参与数据中心相关评审、论证、认证、评价或省级（含）以上科研项目，或国际、国家、行业、地方及团体标准、相关政策制定等项目数
	
	近五年主导或参与数据中心相关评审、论证、认证、评价或省级（含）以上科研项目，或国际、国家、行业、地方及团体标准、相关政策制定等具体项目清单
	

	财务管理制度清单
	
	
	

	机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电话
	

	机构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报告编制负责人
	
	负责人电话
	

	报告审核人
	
	审核人电话
	

	三、绿色数据中心评价结果

	评价得分
	

	
本机构承诺，已知悉评价机构应尽义务，本次评价为参照《绿色制造体系评价参考程序》（工信厅节函〔2017〕564号）开展的独立评价，并对评价结果的真实性负责。评价报告若存在弄虚作假，本机构愿承担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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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色数据中心第三方评价相关情况
（一）概述
简要介绍本次评价的时间、目的、评价范围。
（二）评价过程和方法
简要介绍评价组织安排、参与人员、现场评估过程、评估方法、依据标准、检测评估报告编写过程等情况。
（三）评价结论
1. 对申报数据中心申报基本要求符合性的核查情况。应对各基本要求逐条列出核查结论并对结论予以说明。
2. 对申报数据中心填写的自评价报告各项内容真实性的核查情况。需说明核查过程及核查结论。
3. 依据《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评价指标体系》，以表格形式体现对各项指标进行赋分的结果及总分情况。
4. 逐项详细说明所赋分数理由，以及相应证明材料索引（应标明第几项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名称及页码）（可以以表格形式，格式见附表）。
（四）建设亮点
描述受评价数据中心主要创建做法及工作亮点等。
（五）工作建议
对受评价数据中心持续开展绿色数据中心建设的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
（六）评价证明材料
在此小节列明所提供的评价证明材料明细，应对证明文件进行编目并标出页码，相关证明文件附在正文后。
（七）第三方机构资质符合性情况
在评价报告中对照评价机构基本条件逐项进行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在此小节列明所提供的证明材料明细，应对证明文件进行编目并标出页码，相关证明文件附在评价证明材料之后。
评价机构基本条件如下：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具有开展相关评价的经验和能力。
2.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及开展评价工作的办公条件，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3.从事绿色评价的中级职称以上专职人员不少于10人，其中电子信息、通信、计量、能源、机电和暖通等相关专业高级职称人员不少于50%；评价机构人员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评价程序，熟悉绿色数据中心相关政策和标准规范。
4.具备开展绿色数据中心相关测试或评价或监察的能力，近五年主导或参与数据中心相关评审、论证、认证、评价或省级（含）以上科研项目，或国际、国家、行业、地方及团体标准、相关政策制定等，总计应不低于10项。
5.应具有省级（含）以上计量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期内的检测检验机构计量认证（CMA）证书或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授权的实验室认可证书，且证书获认可的能力范围原则上应包含“电源、空调、电池、机柜等产品、系统以及数据中心整体的检测能力。

附表

	绿色数据中心第三方评价表

	数据中心所属领域：

	能耗测量依据标准：

	序号
	指标
	权重分值
	所赋分数
	对赋予该分数理由的详细说明
	相应证明材料
索引

	
	
	
	
	
	

	一、能源高效利用

	1
	电能利用效率
	40
	
	
	（标明第几项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名称、页码，下同）

	2
	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
	10
	
	
	

	3
	单位信息流量综合能耗下降水平
	2
	
	
	

	4
	能源利用智慧管控水平
	7
	
	
	

	5
	余热余冷利用水平
	4
	
	
	

	二、绿色低碳发展

	6
	水资源利用水平
	5
	
	
	

	7
	绿色采购水平
	5
	
	
	

	8
	绿色运维水平
	5
	
	
	

	9
	绿色化改造提升情况
	3
	
	
	

	10
	绿色公共服务水平
	3
	
	
	

	三、科学布局及集约建设

	11
	科学布局水平
	3
	
	
	

	12
	集约建设水平
	3
	
	
	

	四、算力资源高效利用

	13
	机柜资源利用水平
	4
	
	
	

	14
	算力负荷利用水平
	3
	
	
	

	15
	网络资源利用水平
	3
	
	
	




